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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炒股怎么审判恶意转让股权逃避债务如何处理-
股识吧

一、恶意转让股权逃避债务如何处理

一、假离婚逃避债务的如何认定债务人通过假离婚分割财产的手段逃避债务、规避
法律的行为，属《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的无效民事行为的范畴。
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意思表示不真实；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
（三）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四）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
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第二款的规定，这种民事行为从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
并不需要等待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主张无效或者法院裁定无效，它是不附条件
地当然无效。
所以人民法院在审理或执行这类债务案件时，不应受这种虚假的民事行为（财产分
割协议）束缚，更不能承认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而应当依法将债务人原来的夫妻
共同的财产清偿共同债务。
即该债务由债务人与原配偶共同偿还。
二、假离婚逃避债务的如何处理（一）强制与教育相结合。
对于执行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案件，执行人员应采取强制与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
执行人员首先应做被执行人的思想工作，向被执行人宣传法律，指出法院认定其为
假离婚的事实依据，以及借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法律后果。
借假离婚逃避债务案件原因复杂，有的是懂得一些法律知识，但对法律知识理解片
面；
有的是听信“行家”的指点；
有的是目睹身边有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成功的实例而效仿等等。
所以执行人员应根据不同案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被执行人的思想工作。
部分被执行人通过执行人员的思想工作，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自动履行法律义务
。
对于少数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被执行人，经执行人员多次教育仍拒不履行义务
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六项之规定对其采取强制措
施。
（二）迳行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对于通过行政程序协议离婚的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案件，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
中可以迳行对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强制执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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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对于为逃避债务夫妻双方在离婚登记机关协议离婚，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移给无债务
的一方，人民法院可否对其转移的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问题。
（三）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认定其行为无效。
通过诉讼程序办理的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案件，这类案件虽然履行了离婚手续
，但在财产分割上明显不合理，有财产一方不承担债务，而无财产方却承担全部债
务。
对这类案件，应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确定被执行人与财产证照持有者共同偿还债
务。

二、股票诈骗一万要判多久

诈骗一万元，属于数额较大，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
1－2年有期徒刑。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
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
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和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与“数额
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三、法院对股票诈骗罪如何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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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人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
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
2、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四、用职务便利挪用老板100万炒股亏光了法律怎么处理

涉嫌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第二百七十一条【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 【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
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
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
具体规定： 第一条 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挪
用者本人使用或者给他人使用。
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第二条 对挪用公款罪，应区分三种不同情况予以认定：
(一)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
挪用正在生息或者需要支付利息的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但在案
发前全部归还本金的，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给国家、集体造成的利息损失应予追缴。
挪用公款数额巨大，超过三个月，案发前全部归还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二)挪用公款数额较大，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构成挪用公款罪，不受挪用时间
和是否归还的限制。
在案发前部分或者全部归还本息的，可以从轻处罚；
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
挪用公款存入银行、用于集资、购买股票、国债等，属于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
所获取的利息、收益等违法所得，应当追缴，但不计入挪用公款的数额。
另外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三条之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
活动的”，或者“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以挪用公款一万元至三万元为
“数额较大”的起点，以挪用公款十五万元至二十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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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公款“情节严重”，是指挪用公款数额巨大，或者数额虽未达到巨大，但挪用
公款手段恶劣；
多次挪用公款；
因挪用公款严重影响生产、经营，造成严重损失等情形。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以挪用公款五千元至一万元为追究刑
事责任的数额起点。
挪用公款五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情节
严重”的情形之一。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情节严重的其他情形，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
定执行。
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本解释规定的数额幅度，确定本地区
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五、做股票被骗几千元警察会管吗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
12月16日）的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
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
情节。
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1、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3、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
重损失的；
4、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5、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6、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7、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8、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9、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建议咨询当地紧急诈骗罪案调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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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请教股票的查封和股票冻结的区别

展开全部 区别：股票的查封查封的部门是法院等行政部门，股票冻结是交易时委
托的证券公司进行冻结。
查封一般是法院等部门依法进行，将账户冻结，以备审理后按判决结果进行清偿。
股票冻结
是指交易过程中，下单卖出，不论成交不成交，该部分股票立刻会冻结。

七、炒股诈骗怎么判刑

主要看诈骗的手段，如果使用信用证诈骗，就触犯了信用证诈骗罪，如果和证券公
司有利害关系，那就就触犯金融诈骗罪和触犯，因为证券公司属于三大金融机构之
一，(银行，证券，保险)这两项特殊的诈骗罪，都比普通诈骗罪（即刑法266条的
普通诈骗罪）量刑要高一点，60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普通诈骗罪法定最低刑应该
在十年以上，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普通诈骗罪无死刑)，也就是根据情节和认罪态
度以及案例在十年至无期徒刑之间量刑，如果是特殊的金融诈骗，最高刑罚至死刑
。
可以判处死刑的有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
你说的股票诈骗我不知道具体的案情，所以无法给你准确的量刑标准。
下面是诈骗罪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16日）的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
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
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
情节。
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1、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3、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
重损失的；
4、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5、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6、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7、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8、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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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
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l0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本法第152条的规定追究上述
人员的刑事责任；
数额在20万至30万元以上的，依照本法第l52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
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 已经着手实行诈
骗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
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
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2千元至4千元”、
“3万元至5万元”的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个人诈骗“数额较大”、“数
额巨大”，以及单位实施诈骗，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参照本条第四款规定的数
额，确定适用原《刑法》第151条或者第l52条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
备

八、法院对股票诈骗罪如何裁判?

诈骗一万元，属于数额较大，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
1－2年有期徒刑。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
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
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和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与“数额
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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